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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政府

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

申请人：王某业。

被申请人：常州市武进区卫生健康局，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

武进区行政中心 4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洪新，职务：局长。

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未依法履行医疗卫生监督管理法定职责，

于 2022年 11月 1日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 11月 3日依法予

以受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于 2022年 8月 22日作出的《关于

投诉武进人民医院问题的回复》，责令其在法定期限内重新对申请

人提出的投诉举报内容作出处理。

申请人称：2022年 6月 20日，申请人之子王某鑫（8岁）被

自家小猫咬伤，遂到武进区人民医院南院就诊，院方经诊疗后随即

注射了狂犬疫苗，但申请人认为院方在此次就诊服务中违反诊疗规

范，违规注射狂犬疫苗，对孩子的健康权产生了实际影响。2022年

8月 14日，申请人就此事通过 12345平台向被申请人投诉举报，

12345平台在 2022 年 10月 28日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向申请人发送

了被申请人回复的附件，附件标题为《关于投诉武进人民医院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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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复》。一、被申请人未履行投诉举报受理（处理）的法定告知

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六条及《江

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五十八条之规定，申请人至今未收到

对于申请人的投诉工单是否受理的告知。此外，申请人提交的 12345

工单中含有举报内容，但申请人并未收到是否立案的反馈，故被申

请人程序违法。二、被申请人作出的《关于投诉武进人民医院问题

的回复》事实不清，且对相关事实未作出最终结论，同时亦不符合

行政行为的基本文书格式。编号为 3204120834922005105《江苏省

狂犬病门诊病历》表明伤口的处理权限应该是医院，而被申请人的

调查结果表明伤口处理由患者自行完成，这样的调查结果与《江苏

省狂犬病门诊病历》载明的内容本意上完全相反。此外，《关于投

诉武进人民医院问题的回复》只是被投诉人的主观意见，被申请人

没有依法履职。该文书未加盖公章，不符合《江苏省行政程序规定》

相关要求。这份文书亦未告知患者救济途径，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之规定。三、关于申请人行政

复议申请人资格。首先，《关于投诉武进人民医院问题的回复》这

份文书的落款日期是2022年8月22 日，已超过 60 日的复议期限，

但申请人知道这份文书的日期是 2022年 10月 28日，常州市 12345

发来的电子邮件有载明日期，请复议机关予以核查；其次，依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

十四条之规定，本案被申请人未告知救济途径，故本案仍然在复议

的期限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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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第十二条及（2013）行他字第 14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举报

人对行政机关就举报事项作出的处理或者不作为行为不服是否具有

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问题的答复》之规定，申请人的孩子在武进区

人民医院南院区就诊，合法权益受损，基于维护个人合法权益的角

度向被申请人发起投诉举报，而被申请人未依法履职，申请人和被

申请人未依法履职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故申请人在本案中具有行政

复议申请人资格。综上，被申请人未依法履行投诉举报的法定告知

义务，且未查清基本事实同时其出具的文书违法，望复议机关予以

撤销。

申请人在向本机关提交书面复议申请时，一并提交的证据材料

有：1. 申请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2. 常州市 12345网站网页截图及

常州市人民政府 12345工单复印件；3. 武进人民医院门诊缴费凭证

复印件；4. 《江苏省狂犬病门诊病历》复印件；5. 网易邮箱页面截

图及《关于投诉武进人民医院问题的回复》复印件。

案件审理期间，申请人补充提交了书面意见称：一、关于被申

请人提出的“武进医院投诉管理科联系患方进行沟通解释”这一说

法不实，武进医院从未和申请人进行联系，也未与申请人进行任何

形式的沟通解释，被申请人也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二、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之规定，申请人在医

院花钱接受医疗服务，和医院之间成立了医疗服务合同关系，既是

患者，也是接受医疗服务的消费者，故合法权益受上述法律的调整。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二条、第三

十九条及第四十六条之规定，被申请人理应在收到投诉之日起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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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作日内予以处理并告知申请人，未依法告知申请人是否受理投

诉，属于未履行法定的告知义务，亦属于程序违法。四、被申请人

在答复书中提到的“申请人所主张的医院的价格欺诈问题”，纯属

子虚乌有。申请人的投诉内容里从未说过“价格欺诈”问题，申请

人所主张的是医院的“服务欺诈”问题，价格欺诈和服务欺诈有本

质的区别。五、根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法律适用原则，本案

在法律适用上应优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三）

项“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的规定正是《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

中第二十二条第（五）项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途径”。七、

医院从未告知过申请人回家以后自行处理伤口，被申请人主张医生

已经告知申请人了，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八、被申请人仅仅

提供了一份谈话笔录，并不能说明其履行了《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

护条例》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查处违法行为”的法定职责。

被申请人称：被申请人于 2022年 8月 8日收到武进区 12345

政府公共服务平台（以下简称“12345平台”）转来投诉人王某业

（即申请人）关于其孩子王某鑫在武进人民医院南院（以下简称“武

进医院”）打狂犬疫苗问题的工单，随后对相关事项进行调查，查

阅相关诊疗规范及法律法规，请当事医生至被申请人处完成谈话笔

录，武进医院投诉管理科亦联系患方进行沟通解释，被申请人于

2022年 8月 15日将答复发送至 12345平台。申请人对首次答复不

满意，再次致电 12345平台，被申请人于 2022年 8月 16日收到

12345平台转来工单，被申请人再次与当事医生及武进人民医院投



- 5 -

诉管理科沟通了解事情经过，与申请人进行沟通解释，并于 2022

年 8月 23日将答复提交 12345平台。一、12345平台由政府机构设

立，该平台对相关咨询、投诉举报和建议事项受理并进行分类处理

后，交由承办单位办理。根据《常州市 12345政府公共服务平台运

行管理办法》（常政办发〔2020〕91号）之规定，并无强制性规定

要求被申请人在答复中写明“是否受理”及“是否立案”等字样，

也无要求承办单位对 12345平台的回复件加盖公章。被申请人在接

到 12345平台处理单后，已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处理并回复 12345平

台，被申请人的答复行为属于政府内部运行的程序性行为，并非具

体行政行为，也不具有终局性及外部法律效力，对申请人的权利义

务不产生实际影响，并未侵犯其合法权益，故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

理范围。二、关于申请人反映武进医院经治医生未冲洗患儿伤口的

问题。被申请人在接到处理单后，依法进行调查，患儿王某鑫，男，

8岁，因“被动物咬伤”于 2022年 6月 20日下午 1点 50左右至武

进医院急诊科就诊，医生查体后予“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细

胞）+吸附破伤风疫苗 40IU”肌注处理。经核实，经治医生确实未

给患者冲洗伤口，但已告知患方自行用肥皂水冲洗伤口 15分钟后

用碘伏棉签消毒。根据《狂犬病预防控制技术指南（2016版）》和

《常见动物致伤规范（2021年版）》之规定，并未明确要求“伤口

冲洗”环节必须由医务人员完成或在医院内完成，经治医生根据患

方伤口等实际情况，提出患方回家冲洗的建议，并无不妥。同时，

《江苏省狂犬病门诊病历》“暴露处置知情情况”栏中的“伤口处

理方式”记录为“同意”，应视为患方同意医生提出的伤口处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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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因此，根据目前现有证据，被申请人暂无法认定经治医生的诊

疗存在明确的违法行为或者造成危害后果，不符合立案条件。三、

关于申请人反映武进医院在诊疗过程中省略清理伤口步骤属于价格

欺诈，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退还消费者

款项，并进行三倍赔偿的问题。被申请人认为，王某鑫与武进医院

之间系医疗服务关系，而非消费者消费行为，不应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处理，而且被申请人经调查核实，武

进医院也并未对清理伤口收取费用，申请人反映的价格欺诈行为不

存在。四、根据《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第二十二条之规定，

被申请人在回复中明确可通过调解或司法途径解决并无不当，如患

方认为武进医院的诊疗行为对其造成了损害，可按相关规定申请医

疗损害鉴定或医疗事故鉴定，再根据鉴定结果按相关程序向医方提

起赔偿要求。若构成医疗事故，被申请人将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和其他相关法律规定对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依法处理。

被申请人在提出书面答复的同时，向本机关提交的证据、依据

有：1. 《江苏省狂犬病门诊病历》复印件；2. 王某鑫诊疗费用明细

及 6月份狂犬病伤口冲洗加收费用名单复印件；3. 陈某冰医师执业

证书及医师资格证书、对陈某冰的谈话笔录、情况说明复印件；4. 患

方诊疗发票复印件；5. 常州市 12345政府公共服务平台交办单及关

于投诉武进人民医院问题的回复（2022年 8月 12日）复印件；6. 常

州市 12345政府公共服务平台交办单及关于投诉武进人民医院问题

的回复（2022年 8月 22日）复印件；7.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8. 《区委办公室区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常州市武进区卫生健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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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武办发〔2019〕

37号）；9.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10. 《医疗纠纷预防和处

理条例》；11.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12. 《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印发〈常州市 12345政府公共服务平台运行管理办法〉的通

知》（常政办发〔2020〕91号）；13.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关

于印发狂犬病预防控制技术指南（2016版）的通知》（中疾控传防

发〔2016〕10号）；14. 《常见动物致伤诊疗规范（2021年版）》。

经审理查明：2022年 8月 8日，申请人通过 12345平台投诉举

报称其子王某鑫于 2022年 6月 20日前往武进人民医院南院注射狂

犬疫苗时，医院没有按照《江苏省狂犬病门诊病历》中“处理”一

栏载明的“第一步，伤口处理，彻底冲洗，用 20%的肥皂水和一定

压力的流动清水交替清洗伤口 15分钟；第二步，注射破伤风和狂

犬疫苗”进行处理，把第一步给省略了，申请人认为不符合诊疗规

范。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中华

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相关要求，申请人作为消费者，支付了医院要

求的价款，理应得到相应的医疗服务，但是院方在处理伤口的过程

中，省掉了清理伤口这个步骤，属于服务欺诈。申请人要求被申请

人依法处理涉事医院，将处理结果回复申请人，并依法退款并赔偿。

同日，被申请人收到 12345平台派发的工单。2022年 8月 10日，

被申请人对武进人民医院南院急诊科主治医师陈某冰（即案涉医生）

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了谈话笔录。同日，陈某冰出具情况说明称：

“患者的伤口属于 2级暴露，动物咬伤可以根据严重程度分为 1-3

级暴露，严重程度依次加重。2级暴露是指裸露的皮肤被动物轻咬

https://www.pkulaw.com/lar/7f4f894f5c8a80c272f4ef2b6b9b689ebdfb.html?keyword=%E5%B8%B8%E5%B7%9E%E5%B8%8212345&way=listView
https://www.pkulaw.com/lar/7f4f894f5c8a80c272f4ef2b6b9b689ebdfb.html?keyword=%E5%B8%B8%E5%B7%9E%E5%B8%8212345&way=listView
https://www.pkulaw.com/lar/7f4f894f5c8a80c272f4ef2b6b9b689ebdfb.html?keyword=%E5%B8%B8%E5%B7%9E%E5%B8%8212345&way=list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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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没有出血的轻微抓伤或擦伤。从伤口的严重程度来讲，2级

暴露属于比较轻微的伤势。按照治疗规范，需要注射疫苗和伤口处

理。我们医院是有动物咬伤伤口处理服务的，费用为 95元/次，加

上冲洗后的伤口消毒 25元/次。一般情况下，只有比较严重的伤口

才需要在医院立刻进行冲洗，由于冲洗费用较高，对于轻微的伤口

一般建议回家自行冲洗。我结合伤口情况，经过分析判断，患者的

伤口轻微可以不用立刻在医院冲洗伤口，可回家后用肥皂水冲洗伤

口，因此，我建议患者注射完疫苗后回家自行冲洗伤口。于是，我

把冲洗方法写在病历中，开了疫苗。患者及家属在整个治疗期间,

并没有对我的治疗方案提出疑义，注射完疫苗经过观察无不适后自

行离院。”被申请人在调查过程中，调取了王某鑫的诊疗发票等材

料。2022年 8月 15日，12345平台将被申请人的答复告知申请人：

“患儿王某鑫，男，8岁，2022年 6月 20日因‘被动物咬伤’至

武进人民医院南院急诊科就诊，医生查体见患儿伤口较小，无需清

创缝合，遂予‘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 (Vero细胞)+吸附破伤风疫苗

40IU’肌注处理，并告知其自行用肥皂水冲洗伤口 15分钟后用碘

伏棉签消毒。武进人民医院认为医生对患儿王某鑫的处置符合规范，

履行了告知义务，上述情况医院投诉管理科已电话告知了投诉人，

若投诉人无法理解，建议其通过司法诉讼途径处理。”2022年 8月

16日，因申请人对被申请人的处理情况不满意，12345平台再次将

工单派发给被申请人办理。2022年 8月 30日，12345平台将被申

请人的答复告知申请人：“经调查，患儿王某鑫，男，8岁，2022

年 6月 20日因‘被动物咬伤’至武进人民医院南院急诊科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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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查体见患儿伤口较小，无需清创缝合，遂予‘冻于人用狂犬病

疫苗 （Vero 细胞）+吸附破伤风疫苗 40IU’肌注处理，并告知其

自行用肥皂水冲洗伤口 15分钟后用碘伏棉签消毒。武进人民医院

认为医生对患儿王某鑫的处置符合规范，履行了告知义务，上述情

况医院投诉管理科已电话告知了投诉人。我局与投诉人电话沟通解

释，希望投诉人予以理解，必要时可通过常州市医患纠纷调处中心

进行调解或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具体诉讼问题可咨询相关司法单

位。”以上事实，由申请人和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证实，本机关予

以认定。

本机关认为：一、被申请人具有履行医疗卫生监督管理的法定

职责。《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工

作。”另根据《区委办公室区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常州市武进区

卫生健康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武办

发〔2019〕37号）文件精神，被申请人具有对其管辖范围内医疗机

构进行监督管理的职责。二、关于被申请人医疗卫生监督管理法定

职责的履行。被申请人在收到 12345平台转办的申请人的投诉举报

后，针对投诉举报内容对案涉医生进行了询问查证，并调取了王某

鑫的病历及医疗服务收费明细等材料，后通过 12345平台将调查结

果向申请人进行了回复。综上，被申请人已实际履行了法定职责。

三、关于申请人提出的其他行政复议理由。我国卫生事业是国家实

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医疗机构以救死扶伤为职责，注

重社会效益第一性，而非以营利为目的。此外，公立医院提供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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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受普惠性医疗政策限制，在病患选择上缺乏完全的自主选择权，

故医患关系不能等同于提供服务的经营者与接受服务的消费者之间

的关系。本案中，武进人民医院南院并非完全市场化经营主体，其

与申请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调整。据此，被申请人已履行了法定职责，本机关对申请人的复议

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22年 12月 29日


